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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师分析

（一）为什么首犯是集资诈骗罪？

通过研究案例发现，虚拟数字货币涉嫌非法集资的案件集中在发行山寨币和虚假“
挖矿”业务模式。

在虚拟币发行上，国家有相应监管规范严禁ICO即虚拟货币发行融资。但是在刑事
法律上，这些规范等级不高，因此很难直接适用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集资
诈骗犯罪。

从2013年至今，相关部门已出台多个文件来对虚拟货币代币发行融资、交易进行规
制，并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提示。2013年12月5日，央行联合其他部委发布《关于防
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
2017年9月4日，央行联合其他部委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 2
018年8月24日，银保监会、央行等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以“虚拟货币”“区块链
”名义进行非法集资的风险提示》，2021年5月18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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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协会、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又出台《关于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公告》
。

刑事律师通过解读以上法律文件，主要有两点总结：第一，代币发行融资不具有合
法性。各类代币发行融资活动应当立即停止。第二，禁止金融机构、支付机构开展
与虚拟货币相关的业务，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兑换、承保、储存、托管、抵押等服
务，接受虚拟货币作为支付结算工具，提供虚拟货币登记、交易、清算、结算等业
务。

虚拟数字货币非法集资案重要的入罪原因还不是以上所述代币发行融资。从目前的
案例看，无论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还是集资诈骗案，主要的入罪逻辑是涉案的区块
链项目、发行的虚拟货币、通证等是以毫无价值或价值很小的空气币、山寨币居多
。一些交易所在吸收到资金之后，真正用于投资赚取回报的很少，大多用于维持虚
拟货币项目运行和以新还旧。资金链一旦断裂，行为人大多选择卷钱跑路。这类融
资行为不仅会对我国的金融管理秩序产生影响，还会损害到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理
应作入罪处理。

除此以外，另外一个风险较大的业务模式是虚假“挖矿”。虚拟数字货币中的“挖
矿”实际上是一种类比，与黄金的挖掘方式相类比。类比黄金的开采费时费力，而
且黄金资源有限。虚拟币的挖取也是费时费力（包括用电）。根据区块链的原理，
“挖矿”就是在共享大账本上增加一个账本，通过复杂的运算获得记账权，由第一
个完成计算的在区块链上增加一个新块，新区块中含有新币奖励，由此获得一定比
例的虚拟数字货币。

在项目真实的前提下，“挖矿”模式存在非法集资的风险有，行为人通过推广销售
或租赁矿机，宣称矿机具有强大的算力，称可以每月获得一定的加密数字货币收益
回报。这种回报的承诺，其实就是非法集资的“利诱性”，在符合其他条件的前提
下，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有的案件中“矿机”本身是假，更是有诈骗因素，构
成集资诈骗罪。

回到本案。本案实际涉及到以上所述空气币和虚假挖矿两个风险因素，两个因素叠
加，坐实了集资诈骗。

陈某煌与凌某和、贺某明最初推出鑫币交易平台，但是其系统无法持续运作且无资
金能力。据凌某和供述，该交易平台所有的收入都是来自投资者投资鑫币项目的资
金。前期推广时对投资者承诺的鑫币会上交易大盘、用来购买东西、搭建电子商城
等都没有实现，导致后期市场团队加入的人越来越少，资金链断裂。

虽然该公司最初找人开发了一个系统，但是最后被骗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虚拟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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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系统也没有开发出来，所以公司一直对外销售矿机挖矿产生虚拟币是不存在的
，只是卖一个概念。

（二）刑事律师对集资诈骗罪作轻罪辩护的关键要点

在确定整个公司或者主犯集资诈骗罪的情况下，律师对其他行为人做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罪的轻罪辩护仍然有可能。其原因就是如本案判决所述：“非法集资共同犯罪
中部分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他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集资款的共同故意和行
为的，对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人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

结果就是，对无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人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

本案对张某敬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辩护相对比较简单，从判决结果来看，张某敬
被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律师取得了成功的轻罪辩护。

考察张某敬，2016年5月到公司工作，到6月初即离开，前后在公司的时间只有半
个月。基本事实有：（1）张某敬与云端辉煌公司及相关人员账户之间不存在任何
资金往来，其从未收取云端辉煌公司及公司相关人员的任何费用和好处，亦未收取
任何投资者款项。（2）对公司的具体业务情况不知情。

基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第一，张某敬本身并未非法占有资金；第二，对主犯的非
法占有犯罪事实不知情，无犯罪故意。

法院综合全案证据，认为多个证据能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被告人张某敬参与本案并
在其中起到积极作用，指控的基本事实成立，因此做了有罪判决。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案的核心辩护要点就是如上所述“非法占有的目的”
。根据法律规定，一般有以下情节的，可以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全部或
者大部分集资款没有用于正常经营的（包括将集资款用于非法活动的，以及肆意挥
霍集资款的）；故意逃避返还集资款的（包括抽逃、转移、隐匿资金或资产的，以
及做假账、搞假倒闭、假破产的）；携带集资款逃匿的；拒不交代资金去向的。

对于有的虚拟数字货币非法集资案件中，主要犯罪事实为：主要以高回报、定期分
红、稳定收益等为诱饵来面向社会公众宣传，进而吸引投资，对这类案件，刑事律
师则可以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轻罪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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